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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金融人„2019‟37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“潘序伦奖”评选办法（修订）》

已经学校 2019年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现予以印发。 

 

附件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“潘序伦奖”评选办法（修订） 

 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       

2019 年 10 月 16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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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职工表彰活动管理

办法》，建立以教师发展为中心的教师发展体系和职业荣誉体

系，表彰在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爱岗敬业，

师德高尚，深受广大师生一致爱戴的一线教师，激励广大教师

自觉践行“四个相统一”，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“四有”好教

师，学校设立“潘序伦奖”。为保证“潘序伦奖”评选工作的

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选对象和奖项设置 

“潘序伦奖”评选对象为我校一线专任教师。每年度奖励

不超过 2 名，奖金 10 万元人民币/人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1. 政治信念坚定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

神；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， 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，勇于担当作为。 

2. 师德师风优秀。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、言传和身教相

统一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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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做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

好老师。 

3. 典型示范引领。秉承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和为学

生服务的宗旨，积极弘扬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能力突出，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，在学校

发展事业中贡献突出，能够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 

4. 工作成绩突出。在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等工作中，取

得优异成绩，有特色，有亮点，有影响力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
1.推荐。候选人由二级单位推荐，及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

提名推荐。各二级单位可本单位（部门）或学校其他单位（部

门）推荐不超过一名候选人。推荐单位填写《上海立信会计金

融学院“潘序伦奖”候选人推荐表》，并提交 4000-5000字典

型事迹材料。经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在二级单位公

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学校评审委员会办公室。 

2.评选。学校评审委员会负责对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评选。

在听取推荐部门对候选人工作情况介绍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对候

选人的考察情况介绍后对候选人进行票决。学校评审委员会评

选时，委员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，会议有效；

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一半，当选“潘序伦奖”

正式候选人。如两轮投票后，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未超过应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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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人数的一半，投票终止。当选“潘序伦奖” 正式候选人，在

校内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提交学校会议讨论。 

3.决定。学校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“潘序伦奖”正式候选

人提交校长办公会、校党委会审定。 

四、评选组织 

1.学校成立“潘序伦奖”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由校党

委书记、校长任组长，分管人事副校长任副组长，其他校领导、

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师代表任组员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事

处。 

2.学校纪委、监察处全程监督，确保奖评选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 

3.“潘序伦奖”一般在每年五月份开始组织评选。 

五、表彰奖励 

（一）学校向获奖者授予荣誉证书、奖金，并在校内外媒

体上广泛宣传其先进事迹。 

（二）“潘序伦奖”由潘序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。 

（三）学校优先推荐获奖教师参评省部级及以上荣誉。 

六、其它 

（一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

“潘序伦”奖评选办法》（立信会计金融人„2018‟15 号）废止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学校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2019年 10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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